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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将全县行政事业性闲置低效国有资产划转县财政统筹管理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政策，规范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根据《财政部关于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指导意见》（财资〔2022〕124号）、《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构建“财政+国资”模式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甘政办发〔2024〕15号）和《甘肃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甘财资〔2023〕16号）等相关规定，参照市级闲置低效资产划转市财政统筹管理模式，经十九届县政府第6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将全县行政事业性闲置低效资产划转县财政统筹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不断健全监管责任体系。全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行“财政部门统一监管、机关事务部门分工管理、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具体管理”的工作机制。县机关事务管理局承担全县在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相关业务办理及监管职责，其余行政事业性资产全部由县财政局有序划入县汇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实行专业化、市场化运营管理，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二、完善闲置资产分类处置。围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共享共用目标，各部门、各区域、各层级间打通调剂调拨通道，采取自用、共享、调剂、出租、处置等多种方式，统筹盘活全县行政事业单位闲置低效资产。对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形成的闲置低效土地、房屋、车辆、大型设备等资产，由县财政局无偿划转到汇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统一处置、统一运营管理，推动资产管理与价值实现有机联动。对于利用效率低、难以调剂的资产，妥善处置变现；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科学合理设立特许经营权，挖掘有偿使用收入潜力；稳妥处置各类产业园区土地、厂房、孵化平台等资产，促进资产资源集约利用。

三、强化罚没资产统一盘活。建立“财政牵头、部门协同、专业运营”三级联动机制，将全县承办的涉案财物、查封抵顶资产等罚没资产全部纳入财政管理。针对现金类罚没收入，实行“收缴分离、直缴入库”，确保资金及时、足额上缴县财政；对实物资产（涵盖土地、房产、车辆、设备等），建立资产登记、评估、移交“三张清单”，由县财政统一接收后，将产权划转到汇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并委托汇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处置或实施专业化、市场化运营；对股票、债券、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由汇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代持。

四、建立健全长效保障机制。构建贯通协调、一体联动、依法依规、高效盘活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统筹管理长效机制。财政部门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围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全生命周期，完善资产配置标准体系，构建行政事业性资产预算、执行、监督、绩效全过程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加强对汇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的管理和指导，严防国有资产低效运营或流失，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全县各部门单位要结合履职需求和事业发展实际，动态区分闲置和在用资产，及时向财政部门报送闲置资产清单，积极配合做好闲置资产划转工作。机关事务管理局要严格执行国有资产配置标准，加强在用资产监管，及时清理闲置低效资产。各执法单位严格落实涉案及查封抵顶资产，达到集中统一管理运营要求。汇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要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充分挖掘资产潜力，不断提升资产运营能力和效益，杜绝资产长期闲置与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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